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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9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武汉凡谷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47  

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8 月 2

日知悉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

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处分决定”）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处分决定的主要内容 

“经查明，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相关当

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，公司披露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，预计 2016 年度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为-4,000 万元至-3,000 万元。2017

年 2 月 24 日，公司披露业绩快报，预计 2016 年净利润为-3,603.28 万元；3 月 25

日，公司披露业绩快报修正公告，预计 2016 年度净利润为-1.65 亿元。2017 年 4

月 26 日，公司披露经审计的 2016 年年报显示，2016 年度净利润为-1.65 亿元。

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对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作出修正，且 2016 年经审计的净利

润与业绩预告及第一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。公司未能及时、

准确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所认为，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2.1

条、第 11.3.3 条、第 11.3.7 条的规定。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孟凡博、公司财务总监

王志松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5 条和第 3.1.6 条的规定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

重要责任。 

鉴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7.2 条、第 17.3 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

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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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予以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二、对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孟凡博、财务总监王志

松予以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对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记入

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” 

二、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致歉  

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。  

三、公司说明  

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决定后，及时向相关当事人进行了

传达。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，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

着对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谨慎行使投票权、监督权，认真

组织公司经营管理工作，切实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，确保公司依法依规运作，

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。  

四、对违规事项的整改  

针对本次违规事项，公司前期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，并逐项落实，关

于整改情况的具体进展请查阅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

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之问题六回复相关内容。 

此外，公司将不断组织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证券部、财务

部及其他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培训，深入学习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

务备忘录第 1 号：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及其修正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定，

进行全面认真的自查，深刻反思，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，

同时，进一步完善会计核算基础工作及定期报告业绩预测、分析及报告机制，提

升业绩预测的准确性、业绩修正的及时性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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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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